药品不良反应文献检索申请表

（请仔细阅读检索申请须知）

药  通用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药    非处方药 □     国家基本药物 □
品  商品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品    化学药品 □         进口药品 □
名  英文名（INN）:             类    生物制品 □         医保品种 □
称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别    中药 □     国家中药保护品种 □
剂型：                     规格：

处方/配方：

不良反应/禁忌：

批准文号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上市时间：

药品标准：

申    单位名称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请   通讯地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单   邮编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联系人： 

位   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传真：

检索目的：

申报非处方药 □  申请中药保护或延长保护期 □  

申请药品进口注册 □  申请单独定价或优质优价 □
其他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
是否加急：      是 □      否 □    

取报告方式：  自取 □    邮递 □
交送材料：药品说明书 □（电子版□）  药品质量标准 □（电子版□）
国内外ADR情况 □
 备注：


检索申请须知

1. 我中心仅提供文献检索，检索范围为国内外公开发表的有关不良反应的文献报道，不包括国家药品不良反应监测中心病例报告数据库中的信息（即医院、企业等直接向我中心报告的不良反应信息）。

2. 我中心仅按药品通用名检索，不具体检索某一家生产企业的产品。不提供检索文献原文。不为非本企业生产的品种提供检索。
3. 申请单位应按照要求完整、准确地填写“药品不良反应文献检索申请表”中各项内容，并附药品说明书和质量标准，加盖公章。一份申请表只能填写一个品种的一种剂型（可以有多种规格）。
4. 申请表（附说明书及质量标准）可直接送交我中心，也可通过邮递、传真方式送交。请同时发送药品说明书和质量标准的电子版（用Word格式）至exchange@adr.gov.cn信箱。我中心在收齐全部申请材料后开始检索。
5. 每份申请表检索费1000元，加急检索费1500元。在递交申请资料时缴纳现金或支票，也可通过银行电汇。请把电汇票据的复印件传真到010-68586285，赵瑞收。电话：010-68586285。
6. 我中心将在5（加急）～10（普通）个工作日内出具“药品不良反应文献检索报告表”，如遇特殊情况时间顺延。如申请单位在“取报告方式”处选择“自取”，我中心将电话通知申请人来我中心取检索报告；选择“邮递”，我中心将通过特快专递等方式按“申请单位”栏中的通讯地址将报告递交申请人，如需递往他处，请在备注栏中注明。
7. “药品不良反应文献检索报告表”仅作为相关单位了解药品不良反应的信息参考资料，检索结果均未进行关联性评价，不得作为医疗纠纷、医疗诉讼和处理药品质量事故的依据，也不作为修改药品说明书的依据。

汇款账号：

单位名称：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评价中心

开户行：工商行北京体育馆路支行

账号：0200008109014458124

联系方式：

通信地址：北京市西城区三里河1区3号院6号楼  邮编：100045

联系人：赵瑞
联系电话：010-68586285
传真：010-68586285

单位签章








